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教 師 申 訴 評 議 委 員 會 申 訴 書 

申訴人姓名 施清祥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出生年月日  服務學校及職稱 東華大學/教授 

住居所 
□□□□□ 

 
電話： 

代理人

代表人姓名 （無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免填）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住居所  電話： 

原措施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東華大學 

原措施發文日期及文號(或敘明原措施為何)： 

1. 東人字第 1130022223 號最速件文 

 東華大學校方依據一份來自校外對我指控的陳情文，就以東人字

第 1130022223 號最速件文，請教育學院組成調查小組釐明。 

2. 東花教院字第 1130023400 號函 

 教育學院依照校方指示，組成調查小組對我進行調查並完成調查

報告，以東花教院字第 1130023400 號函覆校方 

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及收受(或知悉)方式： 

1. 9 月 27 日接到教育學院電話及 mail 通知，請我 9/30(一)15：30 線

上會議列席 

2. 10 月 4日，收到東花教院字第 1130023400 號函 

壹、申訴之事實及理由（請具體指陳其違法或不當之處）： 

(一) 大專教師除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之情事，依法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外，為基於憲法對於講學自由之保障，並無法源據以訂定大專



校院教師行政懲處機制 

1. 東華大學所有法規中，並無教師懲處辦法。 

2. 東華大學教師必須要有違反聘約或相關法規之重大事件，如學術倫

理、性別事件等等，才可以依規定由相關單位進行調查。 

(二) 東華大學校方依據一份來自校外對我指控的陳情文，就以東人字第

1130022223 號最速件文，請教育學院組成調查小組釐明。 

1. 依據東華大學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陳情只適用於行政方

面。 

 第 3點【本作業規定所稱人民陳情案件，係指人民對於本校行政

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

維護，以書面或言詞向各單位提出之具體陳情。】。 

2. 我是教師身分，不是行政人員。 

3. 東華大學校方依據校外陳情文就組成調查小組對我展開調查於法

無據。 

(三) 東華大學校方收到對我指控的校外陳情文指控內容為 

1. 指控我在上課時間內用 Line 回訊息，讓【學生的學習效果與受教

權益受損】。 

2. 指控我的 Line 訊息是“未審先判”，嚴重洩漏個資、侮辱、汙衊、

毀謗、恐嚇以及妨礙名譽等。 

3. 指控校方提供網路空間給我，校方也要負責。 

以上的指控內容完全不涉及違反聘約或相關法規之重大事件，如 

1. 舉證的 3個時間點都不是我上課時間，是不實指控。 

2. 洩漏個資、侮辱等等指控屬刑事犯罪，東華大學不是司法機關，無

調查權。 

3. 如果涉及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並不構成調查教授要件。 

東華大學校方在沒有任何證據佐證我疑似違反聘約或相關法規之重大

事件下，要求教育學院組成調查小組對我展開調查於法無據。 

(四) 教育學院依照校方指示，組成調查小組對我進行調查並完成調查報

告，以東花教院字第 1130023400 號函覆校方 



1. 這份調查報告中第三點:【網管中心已在檢舉陳情案事發當下採行

適當之處置，以郵件提出書面警告與斷線，並於施姓教授確認清除

私人資料後，再行恢復其連線】，與事實有若干出入，舉證如下: 

 網管中心沒有對我【提出書面警告】，而是直接斷網處置，再 mail

通知我，要照陳情人要求，確認清除指定資料才恢復連線。 

 網管中心沒有對我【提出書面警告】，卻在調查報告中寫著【以

郵件提出書面警告】? 

2. 我不是網管中心下屬，我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調查報告中寫著【以

郵件提出書面警告】這是對我的侮辱。 

(五) 東華大學校方在沒有任何法源下，就以東人字第 1130022223 號最速

件文，請教育學院組成調查小組釐明，讓我遭受被調查及約談，嚴重

侵害我的名譽與權益。而調查報告中寫著【以郵件提出書面警告】這

更是對我的侮辱。 

(六) 以下言論跟證據無關，是個人對這次申訴事件的感受 

一、 我是東華一份子，卻被迫要跟校方對立 

1. 2006 年我由業界退休到教育界至今，在東華服務了 18 年，是東華

大學的一份子。 

2.  我完全無意跟東華大學處於對立面。 

3.  我評估 

 東華大學校方在這次陳情事件中的處理方式 

 我未來將面臨的處境 

我必須站出來對東華大學校方表達嚴重抗議。 

4. 我如果沒有出面制止東華大學校方行為 

 以後陳情人只要具名 

 挑個小事(如上課接電話等等)指控 

 就可以讓校方就對我展開調查 

如了陳情人之願。 

5. 這種不用成本的具名陳情攻擊，東華大學校方成了陳情人的武器。 

6. 具名陳情書不會中斷，我將隨時要面對校方組成調查小組對我展開

調查。 



二、 匿名黑函惡行 

1. 校方長期以來收到非常多針對我的匿名黑函。 

2. 這些匿名黑函也透過電子郵件同步散播到全台的各大學中，跟我有

關/無關的個人/單位，都有收到匿名黑函。 

3. 我本人、家人，以及我指導的研究生，都是匿名黑函指控的對象。 

4. 匿名黑函指控的內容更是五花八門，如指控我太太利用教會及人性

弱點欺騙姊妹;指控我利用個資壓迫學生繳交作業;指控我是惡劣

路霸;指控我全家有疑神疑鬼的被害妄想症、偏執性分裂症以及偷

窺狂等症狀、指控我家庭失敗、指控我所指導學生論文互相抄襲等

等，罄竹難書。 

5. 校方對匿名黑函原則是不受理。 

三、 匿名黑函嚴重影響我的教學 

1. 長期受到匿名檢舉與黑函，已經嚴重影響我的教學、服務與研究，

更影響我的形象。 

2. 我在我的教學網站澄清檢舉與黑函，讓眾人對我的教學、服務與研

究有信心。 

四、 匿名黑函蛻變為陳情文 

1. 我有相當多證據合理相信，對我寫一系列的匿名黑函者跟這次陳情

人有密不可分關係，甚至可能是同一人。 

2. 陳情檢舉者指定要求移除的資料就是這些澄清檢舉與黑函文件，如

我收到的黑函、我的澄清說明、我對黑函作者的合理懷疑、參與者

的犯罪事實及刑事起訴狀等等。 

3. 將黑函從匿名方式轉為具名的陳情文，而內容一樣是不實的指控，

東華校方就會受理。 

4. 校方受理陳情文態度為積極滿足陳情文需求，對服務 18 年的同校

教授 

 鐵腕斷網 

 下令組成調查小組調查 

5. 校方對於我的抗議信函態度為不理不應；我於 10 月 7,8,9 日，各

寫一封抗議校方行為 mail，請校方正式給我答覆 

 10 月 7，9日 mail，校方不理不應 

 10 月 8日 mail，校方答非所問 

6. 後續匿名黑函只要轉為具名不實陳情文，黑函就漂白了，我將隨時



面臨東華大學組成的調查小組調查以及鐵腕處置，東華校方成了對

我的攻擊性武器。 

五、 教學服務網站被強制斷線 

1. 我的教學服務網站架設在我的自己個人電腦內，跟學校系統無關。 

2. 我的電腦連接到東華大學校內網路，只是使用校園網路資源而已。 

3. 我的教學網站沒有任何嚴重資安事件，沒有任何急迫危害事件，更

沒有任何違法事件。 

4. 相反的，我的教學網站用於教學用途，以及提供高科技輔具服務。 

5. 我設計了領先世界的高科技輔具技術，全部無償用於特殊教育領

域，很多的特殊教育網路服務持續在我的網站中運行。 

六、 資安疑慮校方處理方式 

1. 我的教學網站之前有資安的安全疑慮，已多次明確被教育部函文要

求改善。 

2. 校方接到教育部函文，從來沒有過立即對我進行斷網處置。 

3. 校方都是提供相關資訊協助我改善資安漏洞，並留給我充裕時間改

善。 

七、 校方眼裡，這次陳情文的位階遠比教育部資安函文高太多了 

1. 校方接到陳情函，一反常態，用迅速果斷鐵腕手法，以我違反「國

立東華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第三點，第（十一）項規定，直接

以斷網處置。 

2. 我的教學網站 

 沒有任何嚴重資安事件 

 沒有任何急迫危害事件 

 更沒有任何違法事件 

3. 校方斷網前沒知會我，不給我機會說明，沒有了解實情，不找我了

解斷網後的影響，不評估對學生與對特教領域的影響等等，直接斷

網。 

4. 要恢復連線的唯一條件就是按照陳情檢舉者的要求，將陳情檢舉者

指定的資料移除。 

5. 在後續的報告中還寫著 

 【網管中心已在檢舉陳情案事發當下採行適當之處置，以郵件提

出書面警告與斷線，並於施姓教授確認清除私人資料後，再行恢

復其連線】 



這是在積極對陳情人交代，已經在檢舉當下立刻對我警告與處置了。 

6. 校方強硬斷網手法一點都不尊重在校服務 18 年的教授，卻積極滿

足陳情者的需求。 

八、 國立大學組成調查小組對大學教授展開調查及約談: 

1. 這在教育界是很大的醜聞。 

2. 被調查的教授自然被貼上標籤為可能涉及違反聘約或相關法規之

重大事件。 

3. 被調查的大學教授名譽受損之程度，無法估計。 

九、 校方在沒有合法法源與證據下，就以行政命令對教授展開調查 

十、 校方對陳情文態度 

1. 校方一收到陳情文 

 立刻對我斷網處置。 

 然後要求學院組成調查小組對我調查。 

2. 校方對我這位服務東華 18 年的同事態度，只會讓陳情人認為可以

藉由學校讓我難堪。 

3. 陳情人的太太，已經在公開的 Line 群組裡運作輿論了，如下 

 【如今害怕自己被調查這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自

己曾經犯下的違規及違法行為，..........】。 

4. 我相信陳情人會接二連三，用具名陳情方式讓學校對我進行調查。 

十一、 校方對我不理會態度 

我於 10 月 7 日，10 月 8 日，10 月 9 日，各寫一封信，請校方正式給

我答覆如下 

1. 10 月 7日，我請校方以下三點給我正式答覆，至今沒回應。 

(一).請問校方是以何法源要求教育學院組成調查小組對我展開調查? 

(二).請問校方是否只要有人具名陳情，不分是否是重大事件，就要對被指控的教授展

開調查? 

例如陳情指控 

1.上課鐘響沒有準時進教室? 



2.上課時老師接電話? 

3.上課時老師用手機? 

4.老師開名車，疑似有貪污腐? 

5.老師請學生吃東西，疑似收買學生? 

......... 

(三).請問如第二點的陳情調查內容，如果調查屬實(如老師上課接電話)，卻不是重大

事件也沒有任何懲處，那為何勞師動眾，對被指控教授展開調查? 

 

2. 10 月 8日，針對校方對我的調查報告，我請校方以下四點給我正式

答覆，校方 10 月 9 日請圖資中心回應，卻沒針對我提出的 4 點回

應。 

1. 何時對我提出"書面警告"? 

2. "書面警告"表示哪種意思?是上對下?我是圖書資訊處的下屬單位? 

3. 我只是用東華校園網域就可以隨時被圖書資訊處警告? 

4. 只因有校外檢舉，就可以對大學教授警告? 

 

3. 10 月 9日，我請校方以下三點給我正式答覆，至今沒回應 

1. 請問校方是以何法源要求教育學院組成調查小組對我展開調查? 

2. 請問校方有任何佐證我疑似違反聘約或相關法規之重大事件，不然為何對我展開調

查? 

3. 校方對我的即刻斷網處置是否為校方的 SOP?以一樣的標準適用於全校? 

 

十二、 如上敘述，我依法提出申訴 

 

貳、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1. 要求東華校方對這次事件的決策人員懲處 

2. 東華校方對我正式道歉 



 

參、涉及性別平等事件者有無提起「申復」程序：(無涉性平事件者免填) 

    □ 無；□ 有 

肆、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或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調解、仲

裁或裁決： 

    □ 無；□ 有（請說明                        ） 

伍、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113 年 10 月 16 日 

陸、檢附之相關文件及證據（列舉於下，並編號如附件） 

一、 原措施文書 

1. 東人字第 1130022223 號最速件文 

2. 東花教院字第 1130023400 號函 

    二、其他… 

此致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申訴人            （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

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備註： 

1、本申訴書各項，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下稱準則）第 12 條規定臚

列。提起申訴不合規定者，受理之申評會依準則第 13 條規定，得通知申訴人於 20

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2、依準則第 33 條規定，申訴、再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引述

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應附原外文資料。因申訴、再申訴所提出之資料，以錄音

帶、錄影帶、電子郵件提出者，應檢附文字抄本，並應載明其取得之時間、地點，

及其無非法盜錄、截取之聲明。 

3、依準則第 14 條規定，申評會應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為原措施之學校或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出說明。為此，申訴人於申訴書中得註明不擬提供相關當事人

知悉之資料，並載明其法令依據；惟為評議案件之需要，申評會仍得斟酌決定相關

書件是否檢送原措施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出說明；因此，提起本件申訴時，

申訴人應審慎決定是否於申訴程序中提供相關資料。 

 

 


